附件4：

国（境）外留学归来人员关于本年度内
取得报考所需学位及教育部国(境)外
学历学位认证证书的承诺书

贵州省交通运输厅：
本人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现就读于（国家/我国地区名称）（学校、专业完整名称  ），入学日期为    年  月，预计于    年  月取得现就读学校颁发的学位证书。取得证书后将立即申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“学历学位认证书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充分了解招聘公告中关于“国（境）外留学归来的2026年毕业生，报名时尚未取得学位证书、《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》，须提供《国（境）外留学归来人员关于本年度内取得报考所需学位及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的承诺书》（附件2），并在考察阶段提供学位证书及《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》，无法提供的，消聘用资格”的要求。如无法在考察阶段提供学位证书及《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》，本人对贵单位取消本人聘用资格的决定没有异议。
    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指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